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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-6 月份全区安全生产
和防灾减灾形势分析

一、1-6 月份各类事故累计情况

（一）各类安全事故情况

1.总体情况。1-6 月，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1173 起，死

亡 23 人，受伤 179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10.24%，增加 109 起；死亡

人数上升 21.05%，增加 4 人；受伤人数上升 118.29%，增加 97 人；

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。其中：

（1）道路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183 起，死亡 12 人，受伤

174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165.22%、增加 114 起，死亡人数持平，

受伤人数上升 132.00%、增加 99 人。

（2）工贸及其他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15 起，死亡 11 人，受

伤 4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36.36%、增加 4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 57.14%、

增加 4 人，受伤人数持平。

（3）火灾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975 起，未发生亡人事故，受

伤 1 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0.91%、减少 9 起，死亡人数持平，受伤

人数下降 66.67%。

2.生产安全事故情况。1-6 月，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9

起，死亡 15 人，受伤 5 人；同比起数持平，死亡人数上升 7.14%、

增加 1 人，受伤人数下降 50.00%、减少 5 人。其中：

（1）工贸行业。共发生事故2起，死亡2人，无人员受伤；

同比起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均持平。

（2）建筑业。共发生事故6起，死亡5人，受伤1人；同比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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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上升200.00%、增加4起，死亡人数上升400.00%、增加4人，受

伤人数持平。

（3）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4起，死亡4人，受

伤1人；同比起数下降42.86%、减少3起，死亡人数下降42.86%、

减少3人，受伤人数下降75.00%、减少3人。

（4）其他行业。共发生事故7起，死亡4人，受伤3人；同比

起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均持平。

（二）自然灾害情况

1.森林火灾情况。1-6 月，全区共接报森林火警 10 起，未发

生森林火灾。

2.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。1-6 月，龙岗区共记录到 17

天局地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（含 6 天局地大暴雨及以上降水日

数），全区平均雨量为 1147.9 毫米，较近五年同期（775.7 毫米）

偏多 48%，较去年同期（621.6 毫米）偏多 85%。市气象局在龙岗

区共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34 次（黄色 21 次，橙色 11 次，红色 2

次），发布台风预警信号 2 次（白色 1 次，蓝色 1 次），区三防

指挥部累计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9 次（关注级 16 次，四级 11 次，

三级 2 次），启动防台风响应 2 次（关注级 1 次，四级 1 次）。

3.地面坍塌情况。1-6 月，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8 起。

二、6月份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各类安全事故情况

1.总体情况。6 月，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161 起，死亡 7

人，受伤 13 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5.29%、减少 9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

133.33%、增加 4 人，受伤人数下降 35.00%、减少 7 人，未发生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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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及以上事故。其中：

（1）道路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14 起，死亡 3 人，受伤 12

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22.22%、减少 4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 50.00%、增

加 1 人，受伤人数下降 40.00%、减少 8 人。

（2）工贸及其他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5 起，死亡 4 人，受伤

1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400.00%、增加 4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 300.00%、

增加 3 人，受伤人数增加 1 人。

（3）火灾事故。共发生事故 142 起，未发生人员伤亡；同

比起数下降 5.96%，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持平。

2.生产安全事故情况。6 月份，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7

起，死亡 6 人，受伤 1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600.00%、增加 6 起，死

亡人数上升 500.00%、增加 5 人，受伤人数增加 1 人。其中：

（1）工贸行业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；同比起数增加1

起，死亡人数增加1人。

（2）建筑业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；同比起数增加1

起，死亡人数增加1人。

（3）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2起，死亡2人，受

伤0人；同比起数增加2起，死亡人数增加2人，受伤人数持平。

（4）其他行业。共发生事故3起，死亡2人，受伤1人；同比

起数上升200.00%、增加2起，死亡人数上升100.00%、增加1人，

受伤人数增加1人。

（二）自然灾害情况

1.森林火灾情况。6 月，全区未接报森林火警。

2.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。6 月，龙岗区共记录到 5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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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地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（含 2 天局地大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），

全区平均雨量为 318.2 毫米，较近五年同期降雨量（316.6 毫米）

偏多 1%，较去年同期降雨量（348.5 毫米）偏少 9%。市气象局在

龙岗区共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9 次（黄色 6 次，橙色 3 次）；区三

防指挥部累计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9 次（关注级 6 次，四级 3 次）。

3.地面坍塌情况。6 月，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3 起。

三、形势分析

（一）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。一是从时间来看，第二季度

亡人数增幅较大。今年第二季度，全区发生各类亡人事故 14 起，

致 14 人死亡，环比第一季度（9 人）上升 55.56%，且各类安全

事故亡人数从 4 月开始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，其中：4 月份亡 2

人；5 月份亡 5 人；6 月份亡 7 人。二是从领域来看，上半年工

商贸及其他领域发生事故 15 起、亡 11 人，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

（7 人）上升 57.14%，占上半年各类安全生产总亡人数（23 人）

的 47.82%，占比创近 3 年新高（2021 年占 45.71%，2022 年占 40%，

2023 年占 36.84%）。三是从街道来看，全区各类安全亡人事故

多发于南湾（亡 5 人）、宝龙（亡 4 人）、坪地（亡 3 人）等 3

个街道，这三个街道各类安全事故亡人数合计为 12 人，占全区

各类安全事故总亡人数（23 人）的 52.17%。其中：坪地街道上

半年总亡人数，较去年全年（2 人）上升 50%；南湾街道上半年

总亡人数，较去年全年已持平。请相关街道要高度重视，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深入分析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形势，采取强有力的措

施，压降事故高发态势。

（二）全区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中有险。一是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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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领域看：今年上半年交通领域亡人数呈现“一降一升”的特点。

全区发生生产经营性交通亡人事故致 4 人死亡，死亡人数较去年

同期（7 人）下降 42.86%。但全区发生一般交通亡人事故致 8 人

死亡，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（5 人）上升 60%。二是从事故街道

看：交通领域事故死亡人数在全区排前三的街道为南湾（亡 4

人）、坪地（亡 2 人）、吉华（亡 2 人），这三个街道的交通领

域事故亡人数总和（8 人）占全区道路交通领域事故总亡人数（12

人）的 66.67%，事故发生区域相对集中。三是从事故涉事车辆看：

“一大一小”重点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初见成效。今年上

半年，未发生涉泥头车亡人事故，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（4 人）

减少 4 人；涉电动自行车、电摩亡人事故 5 起，致 5 人死亡，死

亡人数较去年同期（7 人）下降 28.57%。

（三）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。一是上半年，全区

建筑施工领域发生事故 6 起，致 5 人死亡，死亡人数已与去年全

年建筑施工领域总亡人数持平。二是从事故发生时间来看，上半

年建筑施工领域有 3 起亡人事故发生于周末，占今年上半年建筑

施工领域总亡人事故（5 起）的 60%，这暴露出周末施工单位和

监管部门的安全管理存在“空白区”。三是从事故死者年龄来看，

上半年建筑施工领域亡人事故中的死者平均年龄为 55 岁，近年

来我区建筑业务工人员呈老龄趋势，作业人员身体反应迟缓，难

以处理突发事件，事故风险较高，应引起重视。四是从事故原因

来看，违章冒险作业是引发亡人事故的主要原因（如：园山街道

“1·10”高坠亡人事故中，死者高处作业时未使用安全防护设

施生命绳；坂田街道“3·23”起重伤害亡人事故中，死者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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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开防护栏，并进入起吊警戒区域内；平湖街道“3·31”坍塌

亡人事故中，死者不服从管理，冒险在危险区域作业）。

（四）第二季度工贸及其他行业亡人陡增。第二季度，全区

执法检查各类企业 785 家，行政处罚 223 次，执法检查数量、行

政处罚次数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7.01%、26.4%。加上生产经营

活动全面进入旺季（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：今年以来全市

进出口总额 18118.02 亿元，同比增长 34.3%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

值同比增长 12.3%；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.1%），群众出游出

行、物流仓储运输等也更加活跃，各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，导致

今年上半年工贸及其他行业亡人事故均发生于第二季度。第二季

度工贸及其他行业发生亡人事故 6 起，致 6 人死亡，死亡人数较

去年同期（4 人）上升 50%，仅比去年全年工贸及其他行业事故

总亡人数（8 人）少 2 人。

（五）受强降雨影响，地质灾害高发频发。上半年，全区气

候呈现“强对流发生早、龙舟水活跃暴雨频”的特点，属于气候

偏差年景，全区平均雨量（1147.9 毫米）较近五年同期（775.7

毫米）偏多 48%，较去年同期（621.6 毫米）偏多 85%，三防形势

较往年更为严峻。6 月以来，龙岗区发生 3 起地面坍塌事件，较

去年同期上升 50%。其中 6 月 14 日龙城街道盛龙路路面塌陷造

成燃气泄漏和人员受伤（塌陷坑长约 5 米、宽约 4 米、深约 1.5

米。现场有燃气泄漏，塌陷造成 4 人轻微受伤，7294 户燃气受

影响）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

（六）全区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险。上半年，全区共发生火

灾 975 起，伤 1 人、无人员死亡、直接财产损失 243.2 万元，四



7

项指标呈“三降一平”的特点，即：火灾起数、受伤人数、直接

财产损失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0.91%、66.67%、4.2%，死亡人数

较去年同期持平，全区消防安全形势基本平稳。但受经济活动的

影响，上半年生产加工场所发生火灾事故 43 起，较去年同期上

升 95.45%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各街道要保持高度警惕。

四、6月份全区相关职能部门执法情况

（一）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

6 月，全区执法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257 个，同比下降

14.33%。执法检查数排在前四位的街道依次为：横岗街道(51 个)、

坂田、南湾、园山街道(24 个)。

6 月，全区实施行政处罚 87 次，同比增长 2.35%。检查处罚

率为 33.85%(即处罚数与执法检查数之比)。行政处罚次数排在前

3 位的街道依次为：布吉街道（14 次）、平湖街道（12 次）、

坂田街道（11 次）；行政处罚次数排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：南

湾街道（2 次）、园山街道（3 次）、龙城街道（5 次）。

6 月，全区监督处罚金额 86.12 万元，同比下降 25.51%。监

督处罚金额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：平湖街道（17.7 万元）、

布吉街道（16.85 万元）、横岗街道（15.1 万元）；监督处罚金

额排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：宝龙街道（0.62 万元）、园山街道（1.6

万元）、南湾街道（2 万元）。

（二）消防部门执法情况

6 月，全区消防监督检查各类场所 2832 家，发现火灾隐患

或违法行为 2318 处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2257 处，下

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2007 份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62 份（罚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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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43 家，罚款个人 9 人，行政警告 10 人，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

0 份，责令“三停”单位 2 家，共罚款金额 51.97 万元。

（三）交警部门执法情况

6 月，龙岗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1.06 万宗(不含高

速公路)，同比上升 67.84%；其中，民警现场执法 5.02 万宗，同

比上升 28.36%；非现场执法 6.04 万宗，同比上升 125.68%；罚

款金额 699.44 万元，同比下降 3.67%。其中，扣车 904 辆，同比

上升 16.34%；醉酒 211 宗，同比上升 24.11%；酒后 99 宗，同比

上升 22.22%；行人非机动车 4.82 万宗，同比上升 40.99%；泥头

车违法 2066 宗，同比上升 39.59%；行政拘留 111 人，同比下降

41.88%。

6 月，东部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6910 宗，同比下

降 42%。其中，酒后 9 宗，同比下降 61%；醉酒 12 宗，同比下降

25%；违停 60 宗，同比下降 97%；应急车道 42 宗，同比上升 83%；

超载 90 宗，同比上升 27%；疲劳驾驶 15 宗，同比上升 67%。

（四）交通部门执法情况

6 月，全区交通检查各类车辆 1482 辆，开具交通违法处罚

行为通知书 229 份，罚款金额 41.3 万元，处罚宗数较去年同比

增加 115 宗，处罚金额同比下降 28%。

（五）住建部门执法情况

6 月，建筑施工领域监管建筑工程项目 218 项，共出动建筑

施工安全监督人员 1618 人次，检查 398 项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1469

项，已整改 1469 项，整改率 100%，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362 份，

责令停工通知书 32 份，省动态扣分 113 份，发出行政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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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7 份，处罚金额 12.6 万元。

6 月，燃气行业监管燃气站点 120 个，共出动 96 人次，检

查燃气站 48 站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40 项，已整改 36 项，整改率

90%，发出检查文书 23 份，责令整改通知书 6 份。

（六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情况

6 月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255 人次，累计

检查相关企业和门店共 648 家，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案件 49

宗，罚没 15.42 万元，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28 份，查

封违法违规使用设备 2 台。

五、安全生产网格巡查情况

6 月，全区网格共计巡查各类企业 7282 家，查处各类安全

隐患 29716 条，网格巡查覆盖率为 24.24%，督促企业整改隐患

20995 条，隐患整改率为 70.65%。巡查覆盖率排在前列的街道是

南湾街道、坪地街道和平湖街道，分别是 37.46%，31.13%和

26.54%。

六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落实落细各项措施，全力抓好防汛减灾工作。区应急

局（区三防办）要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等变化，加密会商研判，

及时发布预报预警、启动应急响应，指导督促各街道各有关单位

针对性加强安全防范，落细落实各项措施，全力抓好局地短时强

降雨、短时大风及台风季的防御工作。针对近期地面坍塌多发频

发的态势（6 月 10 日以来，连续发生 3 起），区应急局要会同

交通局、各街道办积极开展探地雷达检测，重点针对盾构沿线、

坍塌事件多发区等进行检测，特别是要压实企业责任，对盾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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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片前后 50 米区域内要做到每天一测。区住建局、轨道办要协

调地下轨道和综合管廊等参建单位加大施工沿线监测检测力度。

区水务局要组织做好辖区排水设施的内窥检测工作。各街道，各

部门针对台风季可能面临的风险，提前做好高层楼宇、在建工地、

工棚、脚手架、塔吊、铁皮屋、广告牌、行道树等防风重点部位

排查，严格落实防台风“6 个 100%”措施，确保各项防风措施关

口前移、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暑期安全管理，筑牢暑期安全生产堤坝。区应急

局及各街道要督促工贸企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避免在高温时段

进行户外作业，在作业场所设置遮阳棚、通风设备等，为员工创

造相对凉爽的工作环境，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，确保

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。交警、交通等部门要强化分析研判，

结合暑期群众出行规律，针对重点部位增派警力，要紧盯大货车、

货运企业，强化重点车辆和驾驶员隐患“清零”，进一步提高

“两客一危一货”等重点车辆的检查频次，同时要严查严管重型

货车、电动自行车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全力压降交通事故。区住房

和建设局、建筑工务署、水务局等部门及各街道要督促相关施工

单位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露天作业，加强施

工现场管理，为员工提供充足的饮用水和防暑药品，加强对施工

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确保在高温环境下能够严格按照操作规程

进行施工。区教育局要聚焦暑期防溺水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等

重点环节，加强家校联动，对学生开展警示教育。对暑期校园内

的各类施工作业要落实备案管理，指定专人开展巡查监督，杜绝

校园施工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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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。龙岗区

消防救援大队会同有关单位，一是要继续紧抓地铁口电动自行车

消防安全整治，在百鸽笼地铁站试点工作的基础上，及时总结经

验，尽快向全区 241 个地铁口推广。要持续劝导、清理地铁口违

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，完善地铁周边消防设施，扎实推进各项重

点任务落实。二是要针对夏季火灾事故发生规律特点，持续深入

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大检查，重点针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、

货物仓库、再生资源回收站、城中村出租屋、“三小”场所、“多

合一”场所等火灾高风险重点区域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行动。

三是要加大对电气火灾、城中村电气线路隐患、电动自行车违规

入户充电、逃生通道不畅通、“三小”场所违规住人等消防违法

行为的打击力度。四是要警惕高温天气，餐饮场所因违法违规使

用燃气、工业气体、醇基燃料油等引发的爆燃事故风险。五是要

加大关注养老机构、文物古建筑、密室逃脱及其他新业态等场所

消防安全。

（四）做好高发事故领域防范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各

街道、各部门要突出对高处坠落、车辆伤害、触电等多发事故类

型的分析，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方案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

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作业操作规程，落实

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。防高处坠落方面，高处作业前必须进行安

全技术交底，未经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进场作业，特种作业人员

必须持证上岗，要督促作业人员规范穿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，

对患有疾病、身体不适、过度疲劳、心神不宁等人员，不得安排

高处作业，严禁违章作业。防车辆伤害方面，严禁无证驾驶；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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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及野蛮驾驶；严禁驾驶带“病”车；严禁

驾驶时穿高跟鞋、拖鞋、打赤膊、不关门行驶；严禁驾驶车辆行

驶过程中玩手机；装卸货物时不得超载、超高、超速等。防触电

方面，确保电气设备符合设计规范和标准，定期检查、维修或更

换老化、损坏的电气设备；严禁无电工特种作业证人员从事电气

安装和维修维护；作业时正确佩戴绝缘手套、绝缘靴等个人防护

装备；提高员工对安全用电重要性的认识，减少因误操作导致的

触电事故。

（五）针对重点人群区域，精准开展宣传培训。一是教育部

门在学校放暑假前，要组织全区在校学生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专题

宣传，并向学生家长发放一封信，推送安全提醒短信。暑假期间，

学校每 2 周利用家长微信群，再次推送暑期交通、防溺水等安全

推文，切实提升学生及学生家长安全意识。二是交通、交警、城

管等部门要针对货运、快递外卖、环卫等重点行业，组织在暑假

前和暑期末开展一次集中的线上教育，做好暑期交通安全风险提

示，增强驾驶员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。三是住建部门要督促将劳

务派遣人员、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总承包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一

管理，有针对性地统一培训教育。四是消防部门要牵头针对夏季

火灾特点，制定夏季消防安全风险提示函，向群众重点普及用火

用电用气等消防安全常识，提醒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定期

排查家庭火灾隐患，外出时做到“三清三关”，积极预防火灾事

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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